
附件3
户口迁移办事指南

一、合法稳定住所落户

（一）购建房落户

申报材料：

1.产权证明（产权证未办妥的，可凭经房管部门备案的买卖合同和购房发票）；

2.申请人《居民身份证》《居民户口簿》。

备注：在商业、办公楼等非住宅用房地址落户的，以楼座为单位设立集体户，集体户成员之间存在亲属关系的，依申请可在集体户地址上设立家庭户另立一户。

申报程序：申请人提交上述材料到派出所户籍窗口申请办理。

办理时限：材料齐全，当场办结。

收费标准：无收费。

租赁私有住房落户

　　申报材料：
1.《常住人口落户申请表》；

2.房屋产权证明；

3.房屋租赁合同；

4.住建部门登记备案的租赁住房备案凭证；

5.租赁房屋产权人《居民身份证》及同意落户声明；

6.承租人本人以及家庭户内成员在落户地所属的县（市、区）无房产承诺书；

7.申请人《居民身份证》《居民户口簿》。
备注：落户至派出所公共地址的人员需签订《集体户落户人员公约》，无需提交第5项材料。

申报程序：申请人提交上述材料到派出所户籍窗口申请办理。

办理时限：申请人属省内户籍的，由派出所调查核准后办理落户，5个工作日办结；申请人属省外户籍的，经派出所调查，上报县级公安机关治安部门核准后办理落户，10个工作日办结。

收费标准：无收费。

租赁廉租房、公租房落户

　　申报材料：
1.承租人与廉租房、公租房管理部门签订的租赁协议；

2.承租人本人以及家庭户内成员在落户地所属的县（市、区）无房产承诺书；

3.申请人《居民身份证》《居民户口簿》。

申报程序：申请人提交上述材料到派出所户籍窗口申请办理。

办理时限：材料齐全的，当场办结。

收费标准：无收费。

办理居住证人员落户

申报材料：
1.《常住人口落户申请表》；

2.居住证；

3.签订《集体户落户人员公约》；
4.本人以及家庭户内成员在落户地所属的县（市、区）无房产承诺书；
5.申请人《居民身份证》《居民户口簿》。

申报程序：申请人提交上述材料到派出所户籍窗口申请办理。

办理时限：申请人属省内户籍的，由派出所调查核准后办理落户，5个工作日办结；申请人属省外户籍的，经派出所调查，上报县级公安机关治安部门核准后办理落户，10个工作日办结。
收费标准：无收费。

二、合法稳定就业落户

（一）录用人员落户

申报材料：

1.录用单位接收材料或者《行政介绍信》；

2.县级以上组织、人社、教育部门的调令（含本系统本部门单位内部调动）、签章的《事业单位补充人员花名册》《福建省公务员录用通知书》或者《福建省参照公务员法管理单位工作人员录用通知书》；

3.签订《集体户落户人员公约》；
4.本人以及家庭户内成员在落户地所属的县（市、区）无房产承诺书；

5.申请人《居民身份证》《居民户口簿》。

申报程序：申请人提交上述材料到派出所户籍窗口申请办理。

办理时限：材料齐全，当场办结。

收费标准：无收费。

（二）设区市以上政府人社部门批准引进（聘用）专业人才落户

申报材料：

1.调令或者批件；

2.接收单位介绍信；

3.签订《集体户落户人员公约》；
4.本人以及家庭户内成员在落户地所属的县（市、区）无房

产承诺书；

5.申请人《居民身份证》《居民户口簿》。

申报程序：申请人提交上述材料到派出所户籍窗口申请办理。

办理时限：材料齐全，当场办结。

收费标准：无收费。
（三）经商、务工人员落户

申报材料：

1.《常住人口落户申请表》；

2.申请人提供下列证明材料之一：

（1）工商执照
（2）劳动（聘用）合同
（3）就业协议
（4）缴纳社保凭证

3.签订《集体户落户人员公约》；
4.本人以及家庭户内成员在落户地所属的县（市、区）无房产承诺书；
5.申请人《居民身份证》《居民户口簿》。

申报程序：申请人提交上述材料到派出所户籍窗口申请办理。

办理时限：申请人属省内户籍的，由派出所调查核准后办理落户，5个工作日办结；申请人属省外户籍的，经派出所调查，上报县级公安机关治安部门核准后办理落户，10个工作日办结。

收费标准：无收费。
三、各类人才落户

（一）先进个人落户

申报材料：

1.《常住人口落户申请表》；

2.提供相关证明材料之一：

（1）劳动模范证书

（2）先进工作者证书

（3）见义勇为先进个人证书

3.签订《集体户落户人员公约》；
4.本人以及家庭户内成员在落户地所属的县（市、区）无房产承诺书；

5.申请人《居民身份证》《居民户口簿》。

申报程序：申请人提交上述材料到派出所户籍窗口申请办理。

办理时限：申请人属省内户籍的，由派出所调查核准后办理落户，5个工作日办结；申请人属省外户籍的，经派出所调查，上报县级公安机关治安部门核准后办理落户，10个工作日办结。

收费标准：无收费。
人才落户

申报材料：

1.《常住人口落户申请表》；

2.提供相关证明材料之一：

（1）国家职业资格证书

（2）受评批文或职称凭证

3.签订《集体户落户人员公约》；
4.本人以及家庭户内成员在落户地所属的县（市、区）无房产承诺书；

5.申请人《居民身份证》《居民户口簿》。

申报程序：申请人提交上述材料到派出所户籍窗口申请办理。

办理时限：申请人属省内户籍的，由派出所调查核准后办理落户，5个工作日办结；申请人属省外户籍的，经派出所调查，上报县级公安机关治安部门核准后办理落户，10个工作日办结。

收费标准：无收费。
　　（三）留学归国人员落户

申报材料：

　　1.中国留学服务中心认证的国（境）外学历学位证书或者高等教育文凭；

2.签订《集体户落户人员公约》；
　　3.本人以及家庭户内成员在落户地所属的县（市、区）无房产承诺书；
4.申请人《居民身份证》《居民户口簿》。

申报程序：申请人提交上述材料派出所户籍窗口申请办理。

办理时限：材料齐全，当场办结。

收费标准：无收费。
　　（四）大中专毕业生落户

申报材料：
1.毕业证书；

2.本人以及家庭户内成员在落户地所属的县（市、区）无房产承诺书；
3.申请人《居民身份证》；
4.《居民户口簿》或《户口迁移证》。

备注：落户至亲友户内的，需提交亲属关系证明（无法提交亲属关系证明的以非亲属关系落户）以及房屋产权人同意落户声明；落户至集体户的人员需签订《集体户落户人员公约》。
申报程序：申请人提交上述材料到派出所户籍窗口申请办理。

办理时限：材料齐全，当场办结。

收费标准：无收费。

四、直系亲属投靠落户

（一）夫妻投靠

申报材料：

1.《结婚证》；

2.夫妻双方的《居民身份证》《居民户口簿》。

备注：被投靠一方属于单位集体户的，应当提交本人以及投靠人在本县（市、区）内无房产承诺书，在单位集体户地址上单独立家庭户。

申报程序：申请人提交上述材料到派出所户籍窗口申请办理。

办理时限：材料齐全，当场办结。

收费标准：无收费。
　　（二）子女投靠父母

申报材料：

1.子女与父母双方的《居民身份证》《居民户口簿》；

2.投靠人与被投靠人的关系凭证；

3.父母合法稳定住所凭证（未达法定婚龄子女投靠父母的不受此项限制）。

备注：未满18周岁子女，父母双方已离婚，需办理投靠抚养方落户的，还应当提交确定子女抚养方的离婚协议书、生效的人民法院判决书或者离婚民事调解书办理落户；需办理投靠非抚养方落户的，父母双方应当同时到公安派出所签署同意办理落户的书面声明。

申报程序：申请人提交上述材料到派出所户籍窗口申请办理。

办理时限：材料齐全，当场办结。

收费标准：无收费。
（三）父母投靠子女

申报材料：

1.父母与子女双方的《居民身份证》《居民户口簿》；

2.投靠人与被投靠人的关系凭证；

3.子女合法稳定住所凭证。

申报程序：申请人提交上述材料到派出所户籍窗口申请办理。

办理时限：材料齐全，当场办结。

收费标准：无收费。

（四）孙子女、外孙子女与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相互投靠

申报材料：

1.《常住人口落户申请表》；

2.孙子女、外孙子女与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的《居民身份证》

《居民户口簿》；

3.投靠人与被投靠人的关系凭证；

4.被投靠人的合法稳定住所凭证。

申报程序：申请人提交上述材料到派出所户籍窗口申请办理。

办理时限：投靠人属省内户籍的，由派出所调查核准后办理落户，5个工作日办结；投靠人属省外户籍的，经派出所调查，上报县级公安机关治安部门核准后办理落户，10个工作日办结。
收费标准：无收费。
（五）曾孙子女、曾外孙子女与曾祖父母或曾外祖父母相互投靠

申报材料：

1.《常住人口落户申请表》；

2.曾孙子女、曾外孙子女与曾祖父母或曾外祖父母的《居民身份证》《居民户口簿》；

3.投靠人与被投靠人的关系凭证；

4.被投靠人的合法稳定住所凭证。

申报程序：申请人提交上述材料到派出所户籍窗口申请办理。
办理时限：投靠人属省内户籍的，由派出所调查核准后办理落户，5个工作日办结；投靠人属省外户籍的，经派出所调查，上报县级公安机关治安部门核准后办理落户，10个工作日办结。

收费标准：无收费。
（六）儿媳、女婿与公婆或岳父母相互投靠

申报材料：

1.《常住人口落户申请表》；

2.儿媳、女婿与公婆或岳父母的《居民身份证》《居民户口簿》；

3.投靠人与被投靠人的关系凭证；

4.被投靠人的合法稳定住所凭证。

申报程序：申请人提交上述材料到派出所户籍窗口申请办理。

办理时限：投靠人属省内户籍的，由派出所调查核准后办理落户，5个工作日办结；投靠人属省外户籍的，经派出所调查，上报县级公安机关治安部门核准后办理落户，10个工作日办结。
收费标准：无收


